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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落實公司之核心價值，保持高度職業道德操守，並使同仁於從事日常工作及業務時，對

公司員工行為標準之要求有所依循，維護公司聲譽，並獲得客戶、廠商及其他各界人士的

尊重與信任，特訂定本守則，以資遵循。 

2. 依據 

無。 

3. 適用範圍 

永豐餘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投控)與永豐餘營運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營管)所有正職員工適用之。 

4. 名詞定義 

(1) 員工：受僱於本公司工作之所有正式員工及契約人員，包括一般員工、主管及經理人。 

(2) 廠商：與公司有商業利益行為之事業體或個人(包括但不限於供應商、協力廠商、服務提

供者、客戶。上述對象無論尚未交易、已交易、未成交或已成交皆定義為廠商)。 

(3) 親人：三親等之親屬，如：父母、子女、(外)祖父母、兄弟姊妹、(外)孫子女、伯、叔、

姑、舅、姨、姪子女、外甥(女)、(外)曾祖父母、(外)曾孫子女。 

5. 權責單位 

(1) 管理單位：人力資源部，負責本守則修訂及受理相關業務之執行。 

(2) 申請單位：本公司所屬員工。 

(3) 專責單位：專案調查小組，除人力資源部門主管與個案公司人資主管為當然小組成員外，

其餘成員由董事長就個案指定或選聘本公司在職員工擔任。 

6. 作業規範 

6.1 員工行為守則： 

6.1.1 員工及其親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含透過第三人轉交)向客戶或廠商等與員工職務有

利害關係者收取任何回扣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6.1.2 員工對於監督或負責之業務，不得利用職務之便、職權機會、身份或方法，行

直接或間接圖利本人或第三人之行為，藉此獲取不當利益或任何其他舞弊之情

事。 

6.1.3 員工如在公司遇有其他員工或其親人請託關說，企圖干涉公司業務執行或正常

程序時，應於二日內知會主管及人力資源部。 

6.1.4 員工(特別是各項業務之驗收人、證明人或財會審計人員)於執行業務或工作時，

若發現有任何違反廉潔守則之事實者，應向主管與人力資源部負舉發之責，不

得因其他考量而予以庇護或隱匿實情。 

6.1.5 員工不得侵佔、竊取公司或非本人之器材、財物。 

6.1.6 員工對公司所擁有的有形及無形資產應負妥善使用、保護及保管的責任，若因

毀損、滅失、遭他人竊取或誤用，都會損害公司的利益。公司資產及資料應僅

為達公司之目的而使用，任何可能發生與公司利益衝突的事件，均應先與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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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6.1.7 員工不得未按實申報各項費用、數量，如浮報出差費，加班時數等。 

6.1.8 員工不得操弄、隱瞞或濫用專有資訊、錯誤陳述重要事實或其他不公平交易之

行為。 

6.1.9 任何交易行為均需有適當的證明文件，例如:報價單、合約、收據…等等，並正

確記載交易日期、交易金額及其他相關資訊，均予以存檔保管以備查核。 

6.1.10 員工對於廉潔問題，應培養正確判斷力；不應以「沒有規定」為由，執行遭人非

議或詬病之行為。 

6.2 迴避利益衝突： 

6.2.1 員工應迴避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個人行為或金錢利益。如為員工之親人與公司

洽談或進行各項商業交易時，絕不可濫用職權參與謀私利益。同仁亦不得利用

職務之便為協力廠商介紹業務，以此接受協力廠商提供的酬勞。 

6.2.2 不得為圖利自己而利用職務之便推介、銷售或轉介任何非屬公司所提供之商品

或服務。如有引進親人提供服務、產品之必要時，必須主動告知單位主管及相

關單位進行說明並取得許可。 

6.2.3 任何可能將公司資源或利益輸送給自己或親人之行為，皆應禁止。 

6.2.4 若員工其親人擔任了客戶、顧客、供應商或顧問一方的要職時，如果可能存在

利益衝突，該員工不得代表公司與任何客戶或顧客、供應商或顧問進行業務交

易，並應主動告知單位主管及相關單位。 

6.2.5 所有員工禁止在未經公司作適當授權時，向外界提供或揭露機密資料，機密資

料包括但不限於涉及公司財務、業務、或公司與外部客戶、供應商或合作客戶

之商業計劃、電子資料等之內部、非公開資訊。嚴禁以機密或內幕消息謀取個

人利益，或嘉惠、傷害他人。 

6.3 餽贈與招待之規範：員工皆不應收受客戶或廠商之餽贈或招待，然若客戶、主管、同仁

間因表達感謝或為業務交誼之需要而有餽贈或招待之情事，則需遵守以下規範： 

6.3.1 不可利用職務機會要求客戶或公司業務相關之廠商等，收受餽贈（現金、禮品或

其他變相財貨，如禮券、股票、支票等、給予回扣、挪借款項或索取其他不正

當利益）。 

6.3.2 藉由第三人名義接受饋贈或其他上述第一項所列行為，如由親人接受餽贈再轉

送者，亦屬禁止範圍。 

6.3.3 客戶、主管、同仁間若接受屬業務往來之性質或符合社會禮儀習俗之餽贈，應

以非主動求取且係偶發之情形為限。其市價不得超過等值新台幣 1,000 元，或

同一年度自同一贈與人處取得之餽贈，合計不得超過等值新台幣 3,000 元(或等

值人民幣)。 

6.3.4 如為維持正當的業務關係而需贈送禮品予業務相關人士，應盡量採用印有公司

標誌之禮品；安排任何禮品、款待，亦應符合一般商業禮節之常規，不得過度

頻繁或奢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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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對外界或業務相關人士之餽贈與招待，以不違反受贈單位規定之行為守則為

準。 

6.4 使用社群媒體之規範：因應電子佈告欄系統(BBS)、部落格(Blogs)、社群網路(Social 

Networks，如:Youtube、Facebook、Instagram、Flickr 等)等社群媒體的興起，員工使

用時須遵守下列規範： 

6.4.1 員工須為個人在社群媒體所發表的內容負責，由於所發佈內容將會長時間公

開，請注意隱私並遵守該社群的服務條款。 

6.4.2 當談論到公司產品、服務等相關事務時，請表明自己在公司的角色，並須清楚

表達所發表的言論僅是個人行為，不代表公司立場。除非經過授權，不得任意

使用公司商標或將公司機密、內部文件、業務成果、客戶、合作夥伴、供應商

或其他敏感話題公佈於社群媒體。 

6.4.3 對於所發佈的內容應盡量避免挑起爭論，若有任何錯誤請立即修正並做澄清。 

6.4.4 若員工於社群網站發佈有關公司產品、解決方案等內容可能引起迴響，若有媒

體訪問，請於接受訪問前聯繫公司公關部門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6.4.5 員工是公司品牌的最佳代言人，所發表的內容即反應公司的企業形象，因此在

社群媒體應提供正面而有價值的資訊及觀點。 

6.5 舉報之責任與義務 

6.5.1 若發現有違本守則嫌疑之情事，員工均有義務向管理階層或相關單位舉報。對

於舉發違法情事或參與調查過程之員工與相關人員，公司會予以保護以避免因

此遭受不公平的報復與對待。 

6.5.2 舉報形式應以書面為原則並載明下列事項：舉報人姓名、單位及職稱，被舉報

人姓名、單位及職稱、事實發生之日期及內容，如以電話舉報者，應後補書面

說明。 

6.5.3 舉報管道： 

6.5.3.1 員工溝通專線：02-2396-8020 #1395 

6.5.3.2 員工溝通信箱：yfy.integrity@yfy.com 

6.5.3.3 書面投遞：同仁可將舉報文件郵寄或傳送至人力資源單位 

6.5.4 各級主管對受其直接監督管理人員如知悉其有違反本守則規定而不處理者，視

同違反本守則，亦須接受相關處分。 

6.6 專案調查小組 

6.6.1 本公司於知悉有違反本守則之情形時，應成立專案調查小組，除人力資源部門

主管與個案公司人資主管為當然小組成員外，其餘成員由董事長就個案指定或

選聘本公司在職員工擔任，小組組成後得由董事長指定其中一人為小組組長，

並任會議主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者，得另指定其他小組成員代理之。小

組成員以七人以內且為單數為原則。 

6.6.2 專案調查小組應有成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應有半數以上之出席成員之

同意使得作成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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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調查小組之調查，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調查小組應說明決議之具體理由，並

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調查及決議人員，對於知悉之事件內容應予保

密；違反者，主席應終止其參與，本公司並得視其情節依相關公司規定予以懲

戒及追究相關責任，並解除其選、聘任。 

6.7 提出申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對專案調查小組之決議可提出 

6.7.1 調查結果之決議與載明理由顯有矛盾者。 

6.7.2 調查處理小組之組織不合法者。 

6.7.3 為避免利益衝突應迴避本調查之員工擔任成員參與決定者。 

6.7.4 證人、鑑定人就為決議基礎之證據、鑑定為虛偽陳述者。 

6.7.5 為決議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 

6.7.6 決議所依據之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其後續之判決結果或行

政處分有變更者。 

6.7.7 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其他新發現得使用之證物者。 

6.7.8 原決議就足以影響決議內容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者。 

6.8 申覆案件之處理 

6.8.1 案件申覆應由當事人自專案調查小組決議送達當事人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提出。

申覆應附具書面理由，由專案調查小組另召開會議決議處理之。再次經結案

後，不得就同一事由再提出申覆。 

6.8.2 申覆案件之決議以當事人申覆後調查小組之最新決議為準。 

6.9  違反本守則之處理原則： 

員工違反本守則經查證屬實者，本公司得視情節輕重，依照聘僱合約或公司相關規

定，對該當事人進行調職、降職、減薪、懲戒、終止契約或其他處理。其涉及民刑事

責任者，將透過司法機關訴追。 

7. 附則 

7.1 附件 

(1) 附件一：舉報違法行為流程圖。 

7.2 附件流程圖及作業表單得因實務運作或系統規劃，於不牴觸辦法本文規範下，由制定

單位修訂，並經部級主管核定後逕行公告換版。 

7.3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公司其他相關規範辦理。 

7.4 本辦法經董事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